有關「推行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推（自）薦表」
填寫補充說明(含範例)
一、有關「事業單位名稱」及「保險證字號」部分：參選單位應依其填報本會職災申報系統之資料，辦理填報作業。
二、有關「勞工人數」部分：如參選單位有將事業交付承攬且有勞工安全衛生法第18條第1項規定適用者，參選單位應註明「原事業單位」及「承攬人」之勞工人數。
三、有關「職業災害頻率」及「嚴重率」部分：參選單位應分別載明原事業單位及其加計承攬人之統計數據；倘參選單位屬營造業者，請提供勞工實際從事作業之佐證文件（如施工日誌或施工日報表等），其中勞工人數及職災統計人數均應包含承攬人，並以報表方式呈現；又若參選單位勞工人數未達50人且毋須填報本會職災申報系統者，應出具職業災害頻率及嚴重率之相關佐證數據。
四、有關「行業別」部分：參選單位除須載明行業別名稱外，應依行政院主計處100年3月公布的第9次行業分類標準之小類架構（3碼）予以填列。
五、為利決審作業進行，初審單位應詳填初審(含現場評分)評分並請評鑑人員確實簽名(如附表之黑框部分)，以避免因填寫不確實，影響參選單位或人員之權益。
六、上述說明之填寫範例如附表。
註：參選單位屬營造業者，請提供參選工址之工程名稱、建築執照號碼、工程概要、開工及預計完工日期、工程進度(以101年3月為計算基準)及其他相關佐證文件。
【例如】
· 工程名稱：○○集合式聯合辦公大樓新建工程
· 建築執照號碼：100林建字第0001號
· 工程概要：地下5層，地上15層，RC構造
· 開工及預計完工日期：98年1月至103年12月
· 工程進度：75%

· 其他相關佐證文件：參選工程之工程告示牌照片等相關資料
附表  推行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自薦（推薦）表
	           年  推  行  勞  工  安  全  衛  生  優  良  單  位  eq \o(\s\up  8(推薦),\s\do  7(自薦)) 表

	單位名稱
	○○工程(股)有限公司
	地址
	新北市五股工業區○○路○○號

	負責人
	王○○
	事業單位分類號碼
	○○○○○○○
	電話
	02-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	勞工人數
	原事業單位：○○人
承攬人：○○人
	保險證
字　號
	○○○○○○○

	行業別
	建築工程業(410)
	安全衛生管理人員
	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： 陳○○
勞工安全管理師：林○○

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：張○○

	項目
	給  分  等  第  及  給  分  標  準
	自薦單位自評意見(依實際情形，就每項之可、良、優欄內打V)
	初審（含現場評鑑）評分

	
	給分等第
	給      分      標      準
	
	

	略

	　年別
類別
	98    年
	99    年
	100    年
	同行業三年平均值
	審 查

	災害頻率
	原事業單位：1.5

加計承攬人：5.3
	原事業單位：0

加計承攬人：0.2
	原事業單位：0.3

加計承攬人：0.15
	
	

	嚴 重 率
	原事業單位：105.2

加計承攬人：265.3
	原事業單位：0

加計承攬人：50.3
	原事業單位：12.4

加計承攬人：5.8
	
	

	備  註
	· 曾獲勞委會優良單位表揚
1.□五星獎(打勾者填寫獲獎          年度）
2.□優良獎(打勾者填寫獲獎          年度）
· 未曾獲勞委會優良單位。
□其他：

	初審結果

	· 初審通過，建議進行決審
1.□五星獎
2.□優良獎
· 初審不通過，建議不納入決審。
□其他：

	初審單位用印
	
	現場評鑑人員
資料及
簽名
	姓  名
	在職單位
	職稱
	簽  名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備註：優良事蹟請具體、量化、簡明予以陳述，黑框部分請初審單位確實填寫，填寫不確實者得不列入決審。






